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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隆平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开发”）拟

与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发”）、山西省太行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行基金”）、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股权”）、信恒银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恒银通”）、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七局”）五家

企业发起设立“山西六产融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基金”或“合伙企业”）。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38,000万元，黄河股权和信恒银通为普通合伙人，其他合

伙人为有限合伙人。其中太行基金认缴18,800万元，认缴比例为49.47%；中信建发

认缴9,300万元，认缴比例为24.47%；隆平开发认缴7,600万元，认缴比例为20%；

中铁十七局认缴1,900万元，认缴比例为5%；黄河股权和信恒银通各认缴200万元，

认缴比例为0.53%。 

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投委会对缴付出资、对外

投资、投资退出、修改合伙企业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等行使决定权。投委会委员

共3人，由黄河股权、信恒银通及隆平开发各委派1名。投委会作出投资决策均需经

过投委会有表决权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不含本数）同意时方为有效。 

公司及隆平开发将及时分析和跟踪基金投向、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包括在合伙

企业未收取业务定金、未开展实质性业务并产生收益之前不缴付出资及合理安排实

缴出资节奏等有效措施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该基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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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我们认为： 

1、鉴于隆平开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建发为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公

司股东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基建投资有限公司所共同投

资的企业，信恒银通为中信建发全资子公司；公司监事傅剑平先生任中信建发董事。

公司与中信建发、信恒银通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是在充分保障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需求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

的投资行为，本基金的投资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有助于借力培育和打造公司

农业服务业务品牌，符合商业惯例与公司业务定位。 

3、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司风险控制措施完善，不会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

造成较大影响，无损上市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各项权益。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表决，董事毛长青先生、张坚先生、田冰

川先生和林响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应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任天飞  

庞守林  

吴新民 

唐  红  

陈  超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